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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简称：*ST 步高      股票代码：002251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3-028 

 

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法院裁定批准全资子公司调整提交重整计划草案期限

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 或者

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特别提示： 

1、2023 年 9 月 28 日，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步步高

股份”或“公司”）披露了《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全资子公司重整的公告》（公告

编号：2023-081），湘潭中院裁定受理步步高股份全资子公司湘潭华隆步步高商

业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湘潭华隆步步高”）、湘潭新天地步步高商业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湘潭新天地步步高”）重整，并于同日指定步步高股份清算组

担任管理人。 

2、2024 年 3 月 26 日，公司收到湘潭华隆步步高、湘潭新天地步步高转发

的（2023）湘 03 破 14-15 号、（2023）湘 03 破 15-15 号《民事裁定书》，湘潭

中院裁定批准湘潭华隆步步高、湘潭新天地步步高于 2024 年 4 月 26 日前提交重

整计划草案。 

 

一、法院裁定调整提交重整计划草案期限的概述 

湘潭华隆步步高、湘潭新天地步步高为步步高股份全资子公司，为与步步高

股份重整程序相协同，统筹利用偿债资源，整体化解债务，更好地保障全体债权

人的利益，湘潭华隆步步高、湘潭新天地步步高拟与步步高股份协同提交重整计

划草案，并向湘潭中院提交申请，请求于 2024 年 4 月 26 日前提交重整计划草

案。 

湘潭中院认为，湘潭华隆步步高、湘潭新天地步步高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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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照《企业破产法》第七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，裁定将湘潭华隆步步高、湘潭新

天地步步高重整计划草案的提交期限调整至 2024 年 4 月 26 日。 

 

二、风险提示 

湘潭华隆步步高、湘潭新天地步步高能否重整成功存在不确定性，对公司的

具体影响也需待重整方案明确后方能确定。公司将及时披露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，

并督促湘潭华隆步步高、湘潭新天地步步高在现有基础上继续做好日常经营管理

工作。 

公司将密切关注重整进程，积极维护公司及公司股东的权利，并根据重整事

项的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

报》、  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及巨潮资讯网（网址为： 

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信息为准，敬

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


